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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06003083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附件1-106.4.24修正--第二階段5月訪視行程表、附件2-105年度補救教學實施方

案-子計畫九：輔導訪視實施計畫(1051013發文版)(1060030837_Attach01.doc、

1060030837_Attach02.doc)

主旨：關於本市105上半年暨105學年度補救教學整體行政推動計

畫-第二梯次輔導訪視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05上半年暨105學年度補救教學整體行政推動計

畫-輔導訪視實施計畫辦理。

二、本案目的係輔導訪視本市辦理補救教學實施方案各國中小

之行政與教學工作，以確保各校補救教學運作符合辦理之

規定，並建立溝通意見的管道及提供必要的協助，以提升

學習成就低落學生之學習成效。

三、旨揭輔導訪視實施期程為106年5月5日至同年月25日，105

學年度預計進行兩梯次輔導訪視，訪視委員、訪視學校名

單及各校詳細訪視日期詳如附件1。

四、請各受訪學校先至本市中小學補救教學資源網(網址：htt

p://hand.tyc.edu.tw)填寫「到校輔導訪視紀錄表」（如

附件2實施計畫第10至14頁），並請依輔導訪視注意事項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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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附件2實施計畫第8至9頁)備妥相關資料；另，未受訪學

校請於106年5月31日前至本市中小學補救教學資源網(網

址：http://hand.tyc.edu.tw/) 填寫「未獲訪視學校填報

」自評檢核表及「外聘師資授課狀況及輔導紀錄表」(每

一學年度僅需填繳一次)，以利本局瞭解各校辦理情形，並

作為本市輔導訪視結果整體分析之參考依據。

五、請各受訪學校於受訪前兩週前主動電話告知訪視委員（僅

通知姓名前有記號之委員即可）貴校之教育部補救教學科

技化評量平台帳號密碼，並請務必於委員到校訪視完畢後

更換密碼。

六、隨函檢附本市105上半年暨105學年度補救教學整體行政推

動計畫-輔導訪視實施計畫1份。

七、本案聯絡人：錦興國小輔導處林美雲主任（電話272-3067

分機611）；另倘有網路系統填報問題，請洽大業國小楊

秀全主任( 電話： 3 3 3 - 7 7 7 1 分機1 0 2 ； 電子

信箱：shooow.tw@gmail.com)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中小(不含秀才分校)

副本：桃園市龜山區南美國民小學(補救教學資源中心)(含附件) 2017-04-25
11:15:58


